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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贺治强 其他公务

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目前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2,390,812,4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2元（含税）进行分

配，共计分配利润19,604.66万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有能源 600403 大有能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强 董海

办公地址 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6号 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6号

电话 0398-5886075 0398-5888908

电子信箱 dsh@hndyny.com dsh@hndyny.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原煤开采、煤炭批发经营、

煤炭洗选加工。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长焰煤、焦煤、贫煤、洗精煤。 公司生产的长焰煤具有挥发

分高、不粘结、化学活性高、燃烧性能好、易于转化等优点，主要用于化工、发电、工业锅炉；

焦煤具有挥发分适中、粘结性强、发热量高等特点，一般作为电厂和工业锅炉的动力燃料、

部分产品为冶炼精煤；贫煤灰分适中、低磷、中高热值，主要用途为动力用煤和民用煤。 公司

煤炭产品主要销往河南、湖北、华东等多个省区。

（二）公司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下属煤矿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设备和能源，由专门的物资采购中心统

一采购，主要包括：木材、支护用品、火工用品、大型材料、设备、配件、专用工具、劳保用品、

建工材料、电力等。 除火工用品每年由公司将需用计划报河南省民爆公司，由其统一调配，

在指定生产厂采购外，其它物资由公司自行从市场采购（电力自国家电网采购供应）。

生产模式：公司采用流程式生产模式。 采煤工作面各生产工序严格按照循环作业图表

连续不间断地进行循环作业，其他辅助工序与之配合，矿井形成连续型生产。

销售模式：公司产品由煤炭销售中心统一销售，实行“统一签订供货合同、统一计划、统

一定价、统一销售、统一结算”的五统一管理模式。公司积极实施大户营销战略，逐渐形成了

以大户营销战略为核心，以优化市场战略、销售结构为重点的营销文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8年，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入，煤炭行业去产能由降总量为重点转

为注重调结构。 2018年煤炭市场整体平稳运行，总体供需平衡，局部紧张，煤炭产量保持增

长；下游行业需求继续改善，煤炭消费稳中有升；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整体维持高位；

在煤价利好下，煤炭行业盈利能力增强，行业效益持续好转。

产销量方面， 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2018年，全国完成原煤产量36.8亿吨，同比增长4.5%。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6.4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3%。煤炭消费量增长1.0%，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0%，

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

煤炭生产布局方面，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晋陕蒙新等资源禀赋好、竞争力强的地区集

中。 2018年，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河南、安徽等8个亿吨级(省区)规模以上企

业原煤产量31.2亿吨，占全国的88.1%，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其中，晋陕蒙新四省(区)原煤

产量占全国的74.3%，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

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动力煤中长期合同价格(5500大卡下水煤)稳定在绿色区间，

全年均价558.5元/吨，比上年下降9.5元/吨，价格总水平保持平稳。

煤炭行业效益持续好转。 2018年中国煤炭行业效益持续好转，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2.2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实现利润2888.2亿元，同比增长5.2%。规模以上煤

炭企业资产负债率65.7%，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

不过，目前全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不同企业之间盈利能力差距较

大，部分企业扭亏并未脱困，一些煤矿特别是老国有煤矿历史欠账多、拖欠职工工资、缓缴

社保基金、安全投入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7,371,639,909.98 16,440,936,812.16 5.66 14,567,814,505.65

营业收入 7,861,221,189.61 6,834,254,669.12 15.03 5,181,052,9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1,277,217.83 480,391,514.77 35.57 -1,962,631,32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812,495.72 500,074,495.16 29.34 -1,675,689,56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20,239,821.00 7,575,258,151.56 12.47 6,614,535,63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3,479,289.35 1,397,332,894.97 59.12 260,665,579.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24 0.2009 35.59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24 0.2009 35.59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5 7.01

增加1.34个百

分点

-26.13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055,361,413.47 1,814,395,892.84 1,947,685,600.96 2,043,778,28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0,792,876.10 157,696,280.94 224,553,709.12 -21,765,64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90,132,472.33 167,188,295.03 218,229,675.96 -28,737,94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4,218,465.07 283,039,001.24 306,255,714.92 1,109,966,108.1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3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8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1,507,183,

566

63.04 0 质押 738,519,900 国有法人

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0 560,300,845 23.44 0 质押 24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40,235,387 1.6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0 21,812,867 0.9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0 15,242,802 0.64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富欣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230,000 15,225,091 0.6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14,642,000 0.6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0 12,627,784 0.53 0 无 国有法人

徐开东 6,579,300 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小蓉 6,380,100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义煤公司系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母公

司，与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随着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煤炭供需关系趋于平衡，煤炭价格保

持稳定；公司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综合施策，优化生产布局，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煤炭产量稳中有增；加强煤炭销售管理，提升煤炭质量，优化煤炭销售结构，煤炭主业盈利

能力不断增强。 商品煤产量1575.65万吨， 同比增加79.52万吨， 增幅5.31%； 商品煤销量

1612.33万吨，同比减少7.28万吨，减幅0.45%。 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78.61亿元，同比增加

10.27亿元，增幅15.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1亿元，同比增加1.71亿元，增幅

35.57%。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因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为适应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

公司适用上述会计变更后，相关事宜在列报项目上进行了调整，对公司资产、利润总

额、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长：吴同性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9-004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1名，实际出席的董事10名，董事贺治

强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议案8、9、1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仅独立董事表决）：

1、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65,127.72万元。 综合考虑公司发展规划，结合目前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拟定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390,812,402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2元（含税）进行分配，共计分配利润19,604.66万元。独立

董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规

定的要求，本着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对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进

行了自我评估，编制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报告全文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18年度， 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

211,000万元,实际发生额494,952万元。预计2019年度的关联交易总额为504,100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临2019-006号）,独立董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关于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认的议案

2018年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494,

952万元，比预计金额增加283,95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2019-006号），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0、关于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公司在郑州交通银行办理4亿元续贷业务，此次续贷业务由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根据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公司需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拟将持有的义煤集团宜阳义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质

押，为河南能源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007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1、关于公司2019年度融资方案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在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的董事会

召开前（预计为2020年4月30日前），对外融资45.3亿元。 如果在本融资计划实施中，单项融

资金额超过5亿元，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另行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关于续聘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

同意续聘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法律顾问,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号”文件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08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以上第1、4—10、12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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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7名，实际出席的监事6名，其中职工监

事李治红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职工监事程伟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

托职工监事谷奇先生代行其职权。 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

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议案6、7、8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仅

职工监事表决）：

1、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审核意见，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8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8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8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

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65,127.72万元。 综合考虑公司发展规划，结合目前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拟定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390,812,402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2元（含税）进行分配，共计分配利润19,604.66万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规

定的要求，本着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对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进

行了自我评估， 编制了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18年度， 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

211,000万元,实际发生额494,952万元。预计2019年度的关联交易总额为504,100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临2019-006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关于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认的议案

2018年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494,

952万元，比预计金额增加283,95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2019-006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关于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

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007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0、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邵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号”文件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08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以上第1-10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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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追认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暨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9年3月27日召开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认的议案》， 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由独立董事分别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均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独立董事认可的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就议案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环节，公司与关联方在公平、公正、合

理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交易价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有利于保

证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超出年初预计的部分进行了追认，

审议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议

案。

（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年度，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

生额为211,000万元、实际发生额为494,952万元，超出283,952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因环

保压力增大，造成公司劣质煤难以长途运输，为促进公司劣质煤就地转化，降低销售成本，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鼓励其内部煤炭下游单位以不低于市场价格优先采

购公司煤炭，造成煤炭销售关联交易额比预计数增加249,257万元。二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天峻义海煤炭经营有限公司对青海省矿业集团天峻煤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的煤炭，由于销

量增加和价格上涨造成关联交易额增加17,400万元。 三是除上述交易外，其他关联方交易

合计增加17,295万元， 包括公司向义马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出售的产品和服务

（电力、物资、材料、服务费等）和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煤炭、工程施工、材料、配件、电力等）。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服务 收费标准

2018年预计交易

额

2018年实际交

易额

一、向义煤

公司及其关

联方

出售产品和

服务

1 煤炭 参照市场价 160,000 426,657

2 电力 0.0248元/KWH 11,000 12,131

3 物资、材料 进价+2% 600 5,516

4 服务费 成本加成价 500 1,132

5 通讯费 市场价 363

6

其他：劳务、招标、出租资产

等

参照市场价、行业定额 700 568

小 计 174,500 446,367

序号 产品/服务 收费标准

2018年预计交易

额

2018年实际交

易额

二、向义煤

公司及其关

联方

购买产品和

服务

1 煤炭 参照市场价格 8000 4,113

2 工程施工 参照行业定额 15,000 14,115

3 材料、配件 进价+2% 4,000 22,377

4 电力 成本加成价 4,000 6,222

5 社保代理费 国家指导价 800 647

6 房屋托管费 国家指导价 800 455

7 检测劳务 市场价 500 314

8 其他：管理费、检测费等。 参照行业定额、市场价 400 342

小 计 36,500 48,585

合 计 211,000 494,952

（三）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2018年度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和煤炭行业发展预测，预计2019年度公司与义

煤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504,1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服务 收费标准

2019年预计交易

额

一、向义煤公

司及其关联方

出售产品和服

务

1 煤炭 参照市场价 430,000

2 电力 0.0248元/KWH 12,000

3 物资、材料 进价+2% 6,000

4 服务费 成本加成价

1,200

5 通讯费 市场价 400

6 其他：劳务、招标、出租资产等 参照市场价、行业定额 600

小 计 450,200

序号 产品/服务 收费标准

2019年预计交易

额

二、向义煤公

司及其关联方

购买产品和服

务

1 煤炭 参照市场价格 6,000

2 工程施工 参照行业定额 15,000

3 材料、配件 进价+2% 25,000

4 电力 成本加成价 6,000

5 社保代理费 国家指导价 700

6 房屋托管费 国家指导价 500

7 检测劳务 市场价 300

8 其他：管理费、检测费等。 参照行业定额、市场价 400

小 计 53,900

合 计 504,10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42,671.7419万元，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正亮，企业住

所：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6号 ，经营范围：“对采选业、化工业、铝工业的投资；铁路专用线煤

炭运输；发电；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种植业；养殖业；技术服务、咨询服

务。 （以上范围凡需前置审批或国家有相关规定的，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洛阳永龙能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4,00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宪生，企业住所：孟津

县城关镇咸宁路，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化工行业业务咨询；化工设备销售；煤化工项

目投资”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三）关联方：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1,470.3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书文，企业住所：洛

阳新安县正村乡白墙村，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矿用物资、机电设备购销，煤矿技术服务，煤

矿设备制作、安装及租赁，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物业管理。矿业项目开发（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四）关联方：三门峡观音堂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44.883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

人：段明道，企业住所：陕县观音堂镇石壕村，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建材、机械设备购销、煤

炭装卸”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五）关联方：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4,675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张向阳，企业住所：河南省义马市人民路西段，经营范围：“基本有机化工

原料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行业信息咨询，化工设备制造及安装，副产

品综合利用，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大型煤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粉煤灰综合利用，

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施工，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重质蜡，液体

石蜡，稳定轻烃，二甲基亚砜，聚甲氧基二甲醚，硫酸铵，纳米碳酸钙，碳酸甲乙酯，脲醛树

脂，N-甲基吡咯烷烔，1,3-丙二醇，铜铋催化剂，铜粉，硅酸镁，氧化铝，硫酸铜，镍粉，钼酸

铵，氢氧化铋（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1，4-丁二醇9万吨/年，正丁醇750吨/年；焦炭、

钢材、聚氯乙烯”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六）关联方：三门峡义翔铝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86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

苏红伟，企业住所：三门峡市渑池县张村镇，经营范围：“氧化铝、氢氧化铝、铝制品生产、加

工，本企业自产产品销售。 （以上项目中需专项审批的，未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七）关联方：河南省豫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卜宪乐，企业住所：

义马市银杏路银杏国际花园7号楼17层，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矿山工程、机电设备

安装、装饰、装潢、市政工程、大型土石方工程、公路桥梁、高低压变电系统及输配电线路；道

路、起重、砼预制件、 水泥制品、设备租赁、土建电气检测试验；修理、器材、物资供销。 油料

（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钢结构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八）关联方：河南永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80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陈

丕栋，企业住所：义马市千秋路东段，经营范围：“工矿机电产品及配件、自救器、气体测样

器、有害气化检测管、安全防护器材、仪器仪表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支护用品、塑胶制品、

水泥制品、标准件、电焊条、铁道配件生产、销售；木器加工、木材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矿

用机电设备维修；特种设备及压力管道安装、维修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

制或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办公机具维修销售、办公服务。 铁道配件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建筑工程施工安装（凭资质经营）、建筑材料、房屋租赁；煤

炭、焦炭、有色金属、钢材、机械设备经营；灭火材料、封堵材料、齿轮、轴承、风筒、风筒布、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凭资质证）生产、销售；电缆、物流货运代理、货物仓储、装卸、包装、配送

及信息服务（凭资质证）”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九）关联方：青海省矿业集团天峻煤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左剑锋，企业住所：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154号（夏都宾馆），经营范围：“矿产

资源开发（不含勘探、开采）；矿山设备材料的采购、供应；矿山机械设备租赁、煤炭批发经

营。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

定的关联方。

（十）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苏建敏，企业住所：义马市人

民路西段，经营范围：“燃气、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剧毒及危险化学品）、煤炭、收集工业

用水、机械设备、电器仪表、有色金属；甲醇、液氨、液氧、钢材、建筑材料、橡胶及制品的销

售”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十一）义马煤业综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4,124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刘显胜，企业

住所：义马市煤化工产业集聚区，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甲醇、液氧、液氮、硫磺、杂戊醇、硫

铵、废气发电、蒸汽等相关产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剧毒危险化学品）；聚对苯二甲酸

丁二醇酯、1.4-丁二醇的销售；氧化铝、铝锭、煤炭、焦炭、钢材、炉灰、炉渣、建筑材料、机械设

备、橡胶及制品的销售；房屋租赁；电器仪表及配件的租赁和销售”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十二）青海义德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王健，企业住所：义马市煤化工产业集聚区，经营范围：“煤炭器材、建筑材料、工

贸产品、农副产品（不含粮油）的销售；矿山工程承建；种养殖业（不含畜禽、蜂）；煤炭销售；

酒的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房屋建筑工程；草坪绿化；劳务分

包；水泥制品的销售；矿用设备检修（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基本原则

1、双方应遵循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市场交易原则，保证这类交易和服务

以正常的商业条款进行，保证不因大股东的控制而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2、双方依据本协议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商品或服务，一方对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收取

合理的费用，另一方亦应履行相应的支付义务。

3、双方向对方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将不得低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相似商品

和服务的质量。

4、在一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服务时，对方应提供合理必要的协助。

（二）定价及结算原则

1、国家定价：实行国家固定价格的，以有权机关最近一次发布的价格为准；实行国家定

价范围内浮动价格的，以有权机关最近一次发布的浮动价格为准。

2、市场价格：实行市场价格的，按照货物销售地或服务提供地的近期市场价为准。

3、成本加成价：若无可比市场价格的，则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利润后构成的价格

为准。

4、协议价格：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格及费率。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可避免的正常业务往来，定价原则、结算方式

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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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间接

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河南能源提供反担保金额为4

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为河南能源提供担保余额为 3.935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

有能源” ）在郑州交通银行办理4亿元贷款续贷业务，此次续贷由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能源” ）提供续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根据河南能源要求，公司需继续以持有的义煤集团宜阳义络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义络煤业” ）、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安矿业” ）股

权进行质押，为河南能源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因河南能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河南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回避了表决，经独立董事、职工监事表决通

过。

上述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 被反担保人情况暨关联方关系介绍

（一）河南能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国龙大厦

法定代表人：马富国

注册资本：2,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能源、化工、金融、装备制造、物流、有色金属、建筑、电力、水泥、交通运输、

教育、房地产、租赁业等行业的投资与管理；实业投资；煤炭（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销售；煤炭、化工、金属、装备制造等

科学研究；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截止2018年9月30日，河南能源资产总额2728.63亿元，净资产总额521.87亿元，2018年

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327.15亿元，净利润1.11亿元。

（二）河南能源与大有能源的关联关系

河南能源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具体关系如下图：

三、 反担保标的基本情况

（一） 义络煤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义煤集团宜阳义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洛阳市宜阳县解放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许乐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营业务：矿山设备销售、原煤开采销售、设备及房屋租赁。

义络煤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39987.85万元，净资产总

额26474.7万元，2018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1158.66万元，净利润1427.41万元。

（二）义安矿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安县正村乡中岳村

法定代表人：吕涛

成立日期：2006年2月21日

注册资本：33,259.85万元

经营范围：矿山机械及配件购销，煤矿技术服务，煤矿设备制作及租赁。煤炭开采（仅限

前置许可证件齐全的下属分公司经营）。煤炭销售。 普通货物运输（仅限具备条件的下属分

公司经营）。

义安矿业是由大有能源与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基控股” ）共同持股的

煤炭生产企业。注册资本为33,259.85万元人民币，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分别为:大有能源

出资16,796.22万元，持有50.5%股权；万基控股出资16,463.63万元，持有49.5%股权。

截止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98092万元，净资产总额 -497.42万元，2018年1-9月

份实现营业收入33679.61万元，净利润-814.74万元。

四、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反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

（二）反担保范围：

1、质权人代偿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及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贷款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2、质权人为代偿追偿、实现反担保权利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变卖费、提

存费、拍卖费、应缴纳的税费、交易手续费、保全费、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差

旅费等；

3、质权人因本次担保事宜的其他支出；

4、依据《委托担保合同》约定借款人产生的违约金；

5、资金占用损失（具体以质权人因担保事宜的全部支出为基数，自代偿之日起日千分

之一为标准计算）。

（三）反担保期间：

1、担保期间自反担保合同生效时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贰年止。 若质权

人代偿部分或全部借款款项和/或相关利息、罚息，则担保期间至质权人代偿之日后贰年止。

2、如主合同和/或其他合同调整还款期限的，担保期间随之调整，调整后的担保期间为

调整后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上述反担保事项尚未签订反担保合同，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内容为准。

五、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累计金额为3.935亿元（不含本次反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于2018年1月11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反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8-003号）。 本次为河南能源提供反担保金额为 4亿元，占

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5.01%。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反担保的形成原因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对此进行反担保，以平衡双方承担的风险，属于公平公正的商业行为。 此次交易是因公

司为获取资金满足经营需要而发生，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河南能源提供反担保是基于河南能源为公司提供担

保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对双方承担风险的平衡，属于公平公正的商业行为，公司因此获得资

金，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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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报进行了调整，对公司损益、总资

产、净资产等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要求， 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

了变更。

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对以下项目的核算和列报进行了修订和调整，主要影响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2、将原“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3、将原“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4、将原“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5、将原“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二）利润表项目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

列示；

2、在“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3、将原其他业务收入中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及“营业外收入” 中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

政府补助列报至“其他收益”项目。

（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收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调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同意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有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对变更说明所载内容与我们审计贵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

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

不一致。

四、上网公告附件

1、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2、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3、公司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